
75岁老人发现银行
卡被冻结，成了被执行
人，原因竟是一名摊主
借“领免费鸡蛋”拿走老
人手机，冒用其身份登
记注册了网店。

科 技 发 展 日 新 月
异，虽便利了生活，却给
老人筑起认知高墙。大
量老人被各种套路蒙
骗，绝不仅仅因为贪小
便宜。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我们与一家公司约定实行计件工

资，即公司按照我们粉刷外露及隐蔽
面积的工作量支付工资。事后，公司
未经我们认可、未让我们参与或提供
资料，单方邀请其关联单位进行了测
量，并决定以该测量面积向我们计付
工资。基于我们认为面积被严重“缩
水”，彼此分歧很大，意见无法统一而
引发诉讼后，法院认为需要就面积进
行司法鉴定，但双方均不申请鉴定。
请问：法院可否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

读者 高莉莉

高莉莉读者：
法院可以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 30 条规定：“人民法
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
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
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6
条第 1 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职权委托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6
条第 1 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第
2 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
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
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
15 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
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
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
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即上
述情形是法院依职权启动鉴定的范
围，对于其他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待
证事实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查明，如必
须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则法院应当
进行释明并限定对该待证事实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鉴
定申请。

正因为案涉面积被严重“缩水”，
彼此分歧很大，意见无法统一，而未经
你们认可、未让你们参与或提供资料、
受公司单方邀请进行测量的是公司的
关联单位，存在公司与之恶意串通，损
害你们合法权益的可能，法院认为需
要进行司法鉴定，但双方均不不申请，
决定了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律师 廖春梅

读者信箱

对计件工资依据有争议，

法院可否依职权启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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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层出不穷 被骗后维权不易

警惕新型“免费领鸡蛋”骗局

针对老人的精准“围猎”五花八门，
近来又衍生出新套路，让人防不胜防。

窃取老年人信息用于“背锅”。四川
警方通报，80 岁老人苏某在赶集时遇到
两名外地年轻 人 摆 摊 ，声 称 扫 码 就 能

“免费领洗衣液”。老人自己没有微信
账号，也不会申请，就将手机交由二人
拿到一边操作了半个多小时。当地公
安局反诈中心接到公安部下发的涉诈
线索，该线索指向苏某手机号涉嫌一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苏某才得知个人信
息被骗子盗用。

引流到直播间再“坑老”。山东一
网 友 告 诉 记 者 ，骗 子 打 着“ 免 费 领 鸡
蛋”的旗号用父亲手机操作，将其拉进
微信群，后又在微信群分享直播链接，
并 以 代 金 券 、优 惠 券 等 诱 骗 群 内 老 人
点 进 直 播 间 ，手 把 手 教 他 们 在 直 播 间
下 单 购 买 产 品 。 直 到 老 人 身 体 不 适 ，
网友才知道他一直在服用从直播间购

买 的 保 健 品 ，一 看 账 单 发 现 已 消 费
5000 余元。

远程操控老人手机转移资金。广东
62 岁的李某接到境外电话，对方称他的

“百万保险项目”已到期，要他缴纳 2800
元续保。李某表示要取消保单，在骗子
忽悠下下载了“银*会议”等一系列 App，
并接受视频通话进行屏幕共享。骗子远
程操控李某手机重置个人账号密码，盗
刷老人 79笔资金，共 4.3万余元。

“凡准时参加活动者，均可免费领取
鸡蛋 10 个”“扫一扫就能免费领取洗衣
液或洗衣粉”“你的直播间会员即将到
期，如果不取消，每个月需缴纳几百元的
会员费”……记者调查发现，千变万化的
新型套路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公式：虚构
身份+小便宜利诱/负面后果恐吓+引
导 老 人 手 机 操 作 =上 当 受 骗 。 专 家 介
绍，骗子往往用虚构出来的身份骗取老
人信任，抓住其“省钱”或是“怕惹事”的
心理，并利用老人不熟悉互联网相关操
作行骗。

广州市民刘华的母亲今年 75 岁，为
在 超 市 领 鸡 蛋 ，老 人 加 入 了 一 个 微 信
群。“每天都要进直播间听课，还不能快

进，必须按时答题。每天晚上戴着老花
镜熬夜打卡赚那几毛钱，时不时还下单
买一堆三无产品。”刘华多次劝母亲退出
群聊，母亲却坚称“老师讲的都是养生知
识，这是学习”。

“大数据会给老人精准推送相关信
息，其中就包括养生或售卖相关保健品
的内容，久而久之老人就会失去接触不
同领域信息的机会，甄别能力自然越来
越弱。”广东省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谭华
红表示，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
老人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缺乏足够辨
识能力，一些不法分子便乘虚而入，专门
针对老年人进行诈骗。

老年群体被骗后维权也不易。《北京

市 2023 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形势分析报
告》显示，在权益受到侵害后，愿意并能
够通过法律维权的老人比例仅占 22%。
受访律师表示，受害者在按要求扫码、进
入直播间或共享屏幕时，不知自己已踏
入骗子设下的圈套。由于老人普遍会随
意丢弃传单、赠品凭证等关键证据，也不
会事先录屏或录音，老人维权时难以形
成完整证据链。有律师向半月谈记者透
露，在老人被诈骗案件中，即使能追回来
一些资金，通常也不足损失的 10%。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文
婕表示，相关案件多发，除了老年人自身
权益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外，也暴露出社
会管理方面漏洞。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
的意见》等接连出台，多部门深入推进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2024 年，全
国检察机关对涉养老诈骗犯罪批准逮捕
200 余件 310 余人，起诉 630 余件 1700 余
人，对涉养老服务、退休养老金及补贴发
放等行政检察监督案件提出监督意见
750余件。

立法保护是关键。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印波表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大多都
在针对犯罪类型进行打击，保护特定群
体的则相对较少。印波建议，借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从保护老年人权益
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法制，更有效防止老
年群体上当受骗。

防诈阵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印波建议，企业可针对老人用户增
设认证程序，增加骗子盗用老人身份信
息的难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力维建议，加大防诈宣传力度，如在
社区文体活动开场前讲解防诈小知识，
让更多老人了解诈骗的风险和危害。

个人防范层面，陈力维建议，子女定
期帮助家里老人清理手机上的 App，关闭
高危 App 权限；为老人准备两张银行卡，
其中一张不开通线上权限，供老人线下日

常使用；平时多向老人科普新型诈骗案
例，介绍常见骗局。张文婕建议，在老人
手机上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等安全软件，更
好帮助老人精准快速识别手机内可疑诈
骗应用，也为个人信息加上“安全锁”。

一旦确认老人遭遇诈骗，首先要保
持冷静，防止二次上当受骗。专家表示，
诈骗老人也有“产业链”，有骗子抓住受
害者急于追回财物的心理，引导老人将
剩余资金转入骗子掌握的“安全账户”，
造成更大损失。此外，要通过正规渠道
维权，如拨打市民热线、向派出所报案
等，必要时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据《半月谈》

““围猎围猎””老人套路满满老人套路满满

给套路戴上给套路戴上““紧箍咒紧箍咒””

不法分子盯上老人不法分子盯上老人““钱袋子钱袋子””


